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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特色課程獎勵辦法 
111年3月4日11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訂定 

111年9月29日11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7日111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月4日112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0月3日113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26日114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師發展各教學方法之創新性、實用性、完整性、啟發性，

提升學生學習的具體成效者，可依本辦法申請特色課程獎勵。 
第二條 教師於申請年度內開設之課程有下列事項者，即符合特色課程獎勵評選。 

一、 創新類 
(一) 三年內曾獲相關研究計畫補助之課程。 
(二) 三年內曾獲本校激勵型教學或其他與促進教學創新相關課程補

助之課程。 
(三) 獲開課單位所屬學院推薦之特色課程，每學院推薦以一門為原則。 

二、 趨勢類 
學生會推薦。 

第三條 特色課程獎勵評選機制 
一、 創新類  

由教務長或教務長指定之代理人擔任召集人，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

三至五人、學士班及研究所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評選委員會，進

行評選。 
必要時得於獎勵階段參酌教師教學反應問卷之結果，或邀請申請教

師進行簡報或說明。  
二、 趨勢類 

由本校學生會訂定規則公開後辦理票選。 
第四條 申請課程條件：需為申請年度開設於本校具學分的正式課程，或體育教

育中心開設之所有體育課程。 
第五條 申請時間：每年評選一次，依公告期限內繳交申請書及課程成果報告，

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送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辦理。 
第六條 獎勵：經評選委員會評定選出下列課程獎項得獎人，每項每年以五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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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必要時得從缺，同一課程以三次獲獎為限。獲獎課程視當年度經

費由校長核定頒發獎狀及獎金，並公開表揚獲獎教師。 
一、 創新類 

(一) 課程卓越獎：每年至多五門為原則，每門課程 5 點。 
(二) 課程傑出獎：每年至多五門為原則，每門課程 4 點。 
(三) 課程優良獎：每年至多五門為原則，每門課程 3 點。 
以上每項獎項中至少需含一門本校「校共同課程」、「基礎科學課程」、

「英語授課課程」、「遠距課程」或兩年內開設之新創課程(含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之相關課程)。 
二、 趨勢類 

最佳人氣獎：學生會票選特色課程，每年三門為原則，每門課程3
點。 

點數折合率依當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 
第七條 獲本辦法獎勵之課程授課教師，須於本校舉辦之相關成果分享會或教學

成長活動擔任講者分享教學經驗。 
第八條 同年度同一課程、教材或教具不得重複獎勵，獲本校其他獎勵時，由獲

獎教師擇一領取。 
第九條 獲獎課程若為二名教師以上共同參與時，所獲獎勵由獲獎者依實際貢獻

自行分配。 
第十條 當年度獲獎之教師，於獲獎後之次一年不得以同門課程重複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核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